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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城或返乡: 城市住房
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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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城市住房是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的重要因素。如何降低高房价对流动人口的挤出效

应，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基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

据，研究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对流动人口回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地的高房价促进流动人口

回流，而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住房则降低了流动人口回流的概率，并且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住房减弱了高

房价对回流的促进作用。分地区看，高房价的挤出效应仅在中西部地区显现，在东部地区没有得到证

据支持; 分城市规模看，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住房价格的挤出效应先增强后减弱。这些结论为完善住

房市场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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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动人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力量。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 3．76 亿人，

占总人口的 26．63%。但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没有在流入地永居，而是重返流出地。流动人

口回流的原因十分复杂，随着 500 万以下人口规模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政策的推进，住房

无疑成为阻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定居的关键因素。正如 2018 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

合评估报告》指出，高房价是流动人口融入的最大阻碍( 肖子华等，2018) 。完善住房市场体

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以往文献对房价、住房与流动人口回流间的关系做了许多探索，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

且没有聚焦于人口回流行为。高房价在人口回流中同时发挥着拉力和推力的作用( 邓国营、
冯倩，2020) ; 同时作为城市发展的风向标，在留住人才方面发挥信号作用 ( Peng 和 Tsai，
2019) 。从回流意愿上看，高房价削弱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周颖刚等，2019) 。但目前缺

乏住房对流动人口回流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本文聚焦于房价、住房与流动人口的回流行为。基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探讨城

市住房价格、住房情况对流动人口回流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有 3 点。一是关注回流过

程的最终结果———回流行为，而非回流意愿。回流意愿只是流动人口回流过程的起点，有回

流意愿而无回流行为的个体并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探讨房价与回流间的关

系，需要落实到回流行为中。二是在分析住房价格和回流行为时引入个体住房情况，并充分

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解释回流行为中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和住房的锁定效应提供更准

确、更具说服力的证据。三是基于时效性、全国性、大样本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进行较为准确

的识别。如何识别流动人口回流一直是人口回流相关研究的一大难题( 周皓、梁在，2006;

Wahba，2014) ，近年来基于全国性大样本数据识别中国流动人口回流的研究很少，仅有的研

究忽略了个体流动动机、暂时回流和永久回流间的差异 ( 张吉鹏等，2020; 李明、郑礼明，

2021) ，本文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识别永久回流行为，深化人口回流研究。

2 文献回顾

以往文献多从回流意愿的角度探讨房价对回流的影响，其观点可划分为 3 类。第一类观

点认为高房价促进流动人口回流( 李辉、王良健，2019; 周颖刚等，2019) 。高房价通过增加住

房成本、挤出消费并降低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可及性，削弱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效用水平，促进

其萌发回流意愿。第二类观点认为高房价抑制流动人口回流。高房价背后的优质公共服务

是吸引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重要拉力，这种效应在高技能流动人口群体中更加凸显

( Diamond，2016) 。第三类观点认为房价对人口回流呈“倒 U 形”影响( 黎嘉辉，2019; 邓国营、
冯倩，2020; 文乐，2020) 。房价处于低位时，房价升高向流动人口传递正向的城市发展信号，

有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定居，但过高的房价则加重流动人口生活负担，并提高企业经营成

本，减少就业机会，降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房价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因个体有无住房而不同。在美国，住房对人口流动的锁定效应表

现为经济下行环境中资产流动性下降对房主流动性的抑制作用( Chan，2001; Foote，2016) 。
在中国，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住房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 李海涛等，2022) ，而高房价对

流入地无房者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 周颖刚等，2019) 。李海涛等( 2022) 和周颖刚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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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是在中国背景下对房价、住房和人口回流的初步探索，为本文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但他

们都忽略了住房与回流间的同时因果关系，购房行为是定居行为的侧面反映，回流意愿低的

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在流入地买房( 李竞博、高瑗，2019) 。因此，探讨住房与回流间的关系，需

要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已有研究集中探讨房价和住房对居留意愿的影响，缺乏对回流行为的研究。尽管回

流意愿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了回流行为( Wanner，2020) ，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萌发回流意愿只是

回流过程的起点，回流行为才是回流过程的最终结果( Cassarino，2004) 。研究房价、住房对人口

回流的影响应落实到回流行为。检索近年文献发现，有关区域特征对流动人口回流行为影响的

研究凤毛麟角。张吉鹏等( 2020) 、李明和郑礼明( 2021) 基于全国性大样本数据，以流动人口返

回户籍地定居识别流动人口回流行为，但其对回流行为的识别较笼统。人口流出和回流有多种

动机，其中，因学习、随迁等流动的个体，与因工作、舒适度等流动的个体差异明显，暂时性流动

和永久性流动的驱动因素也不同( 王子成、赵忠，2013) 。为了更好地识别回流行为并分析其影

响因素，应基于人口流动动机，以及人口流动的永久性或暂时性对回流人口加以区分。
因此，本文直接从流动人口是否有回流行为的角度出发，探讨房价、住房与回流行为之间

的关系，并试图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3 研究假说

3．1 住房价格的挤出效应

高房价通过增加住房成本、提高购房难度以及降低工资水平 3 种渠道挤出流动人口。第

一，高房价给流动人口带来高昂的住房支出，挤占了其他消费，并减缓个体的财富积累，从而

削弱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效用水平。第二，高房价提高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购房难度，

阻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降低其身份认同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 后文简称“北上广深”) ，超过六成的年轻人因为房价高、买不起房而产生了强烈的回流意

愿①。第三，高房价地区的企业置办固定资产和经营的成本高，迫使其搬迁或减薪，这导致地

区就业机会减少、工资水平降低，最终降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益，增加其回流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 流入地住房价格越高，流动人口回流概率越高。
3．2 自有住房的锁定效应

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住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回流决策。一旦在流入地拥有自

有住房，流动人口将不再需要支付额外的住房成本，并可以享有住房背后的公共服务。在流

入地有房提高了个体在流入地的归属感，强化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降低其返乡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住房对流动人口有锁定效应。流入地有房，流动人口回流概率低。
3．3 自有住房对房价的调节作用

在流入地有房弱化了住房成本对流动人口的挤出效应。有房者不再需要支付额外住房

成本，他们对住房周边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可及性更高，而住房价格越高，公共

服务水平、周边环境往往更优质，人们对区域未来发展预期也越高，这抵消了高房价的挤出效

应。而流入地无房者需要支付房租、承担购房压力，因而对住房价格更敏感。因此，本文提出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2017 年 4 月的调查( http: / /www．xinhuanet．com / fortune /
2017－04 /11 /c_1120789606．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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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 在流入地有房负向调节房价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相比在流入地无房的流动人口，住房

价格对在流入地有房的流动人口回流的正向影响更小。

4 数据、变量和实证模型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2017 年 中 国 家 庭 金 融 调 查 (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2017 年 CHFS 在全国 2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 355 个区县开展抽样调查，调查内

容涉及人口流动、就业、住房资产等，样本量达 12 万，具有全国代表性和时效性。地级层面数

据主要取自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 CEIC) 经济数据库，并以 2000～2017 年《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作为补充。CEIC 经济数据库包含 18 类宏观指标，覆盖 287 个地级市，且数据来

源于国家统计局、地方统计局等，数据覆盖面广，来源可靠。
本文按照地级市为单元判断流动人口及回流人口，并依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处理:

( 1) 剔除户籍迁入人口、原住民、年龄小于 16 岁和大于 65 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因受教育而

外流及回流的人口，以及关键变量取值缺失或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样本; ( 2) 与地级市数据进

行匹配，匹配后样本量为 7928 人。
4．2 变量定义与测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回流”，若个体曾经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及以上，且调查时常住地与

户籍所在地一致，则将变量“回流”赋值为 1; 若调查时常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且流动时

间达半年及以上，则个体为非回流的流动人口，将变量“回流”赋值为 0。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参考周颖刚等( 2019) 的做法，为降低

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以回流观测时点滞后一年流入地的房价收入比为“住房价格”的代理变

量，其中，房价收入比为单位面积商品房( 住宅) 销售额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之比。若个体在

流入地有自有住房，则将变量“自有住房”赋值为 1，否则为 0。
根据张吉鹏等( 2020) 、任远和施闻( 2017) 、尹虹潘和刘渝琳( 2016) 等的研究发现，流动

人口的个体及家庭特征、流动行为特征和流入地特征对其回流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考虑

了以下控制变量: ( 1) 个体及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年龄、婚姻状况、雇
员、创业、子女数量、家庭规模和人均家庭收入; ( 2) 流动行为特征，包括流动距离、省内流动、
流动时长; ( 3) 流入地特征，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DP ) 、产业结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
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表 1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定义、测度，以及描述性统计情况。
4．3 实证模型构建

被解释变量“回流”是一个二分变量，故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建模:

Prob( returnij = 1 | pricej，houseij，control1，ij，…，controlM，ij )

= Φ( β0 + β1pricej + β2houseij + β3pricej × houseij +∑m = 1，．．．，M
βm+3controlm，ij + εij ) ( 1)

公式( 1) 中，Prob( returnij = 1 | pricej，houseij，control1，ij，…，controlM，ij ) 表示给定流入地住

房价格、自有住房和其他条件下流动人口 i 选择从流入地 j 回流的概率，其中，returnij 表示变

量“回流”，pricej 表示变量“住房价格”，houseij 表示变量“自有住房”，controlm，ij 表示控制变

量，εij 为残差项。若 pricej 的系数 β1 显著为正，说明总体而言住房价格对流动人口回流有促

进作用，假设 1 成立; 若 houseij 的系数 β2 显著为负，说明自有住房对人口回流有锁定效应，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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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2 成立; 若交叉项 pricej × houseij 的系数 β3 显著为负，说明自有住房负向调节了住房价格与

回流行为间的关系，假设 3 成立。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测度和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Measures，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和测度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回流 回流人口赋值 1，否则为 0 0．27 0．44
解释变量 住房价格 流入地房价收入比 4．92 0．48

自有住房 在流入地有自有住房赋值 1，否则为 0 0．21 0．41
控 制 变 量 ( 个 体

及家庭特征)
性别 男性赋值 1，女性赋值 0 0．56 0．50
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 年) 10．44 3．81

健康状况 根据问卷题项“与同龄人相比，现在

的身体状况如何?”判断，5 点法，1 表

示非常不健康，5 表示非常健康

3．80 0．92

年龄 个体年龄( 岁) 36．30 11．87
婚姻状况 已婚或再婚赋值 1，否则为 0 0．72 0．45
雇员 在流入地为有稳定工作的雇员赋值

1，否则为 0
0．26 0．44

创业 在流入地为自雇、雇主或自由职业赋

值 1，否则为 0
0．15 0．36

子女数量 未成年子女数 0．62 0．87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 人) 4．07 1．76
人均家庭收入 家庭年收入( 元) 与家庭规模的比值，

取对数
9．54 1．76

控 制 变 量 ( 流 动

行为特征)
流动距离 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直线距离( 千米) 766．35 574．78
省内流动 流入地与流出地同省赋值 1，否则为 0 0．20 0．40
流动时长 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长( 年) 6．39 4．87

控 制 变 量 ( 流 入

地特征)
人均 GDP 流入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的对数 11．14 0．62
产业结构 流入地第三、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1．63 1．06
教育资源 以流入地中、小学师生比衡量，通过主

成分分析将两变量合并
0．85 0．93

医疗资源 以流入地人均床位数和人均医生数衡

量，通过主成分分析将两变量合并
0．41 0．62

大城市 若是赋值 1，否则为 0 0．34 0．47
超大特大城市 若是赋值 1，否则为 0 0．39 0．49

注: 流入地特征变量为回流观测时点滞后一年的数据，其余变量为观测时点数据。

5 实证分析结果

5．1 流动人口回流情况分析

在 7928 个流动人口样本中，有 2109 个个体选择回流，占 26．60%; 20．80%的流动人口在

流入地有房，他们回流的比例为 1．33%。这表明在流入地买房难已是普遍现象，且住房的锁

定效应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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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特征看，回流人口有年轻、男性、低学历、没有稳定工作等特征。16～ 30 岁群体的

回流比例比 31～65 岁群体高 7．48 个百分点。29．53%的男性选择回流，而女性回流的比例为

23．19%。高学历人才更愿意留在流入地打拼，高学历群体回流比例较低学历群体低 4．17 个

百分点。职业类型方面，无稳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回流的比例为 30．41%，创业次之，雇员回流

比例最低，为 16．29%。
从流动行为看，39．02%的省内流动者选择回流，这一比例高于跨省流动者。从流动方向

看，中西部、中小城市是主要流出地，东部、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是主要流入地，超大特大城

市占流入地流入人口的 33．62%，其中，29．50%的流动人口流入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与我国流

动人口的分布一致。从中小城市流出的流动人口回流比例低于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流出

的流动人口，这说明人口流出和回流在流动方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即人口倾向于由相对

落后的中小城市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聚集。但流动人口回流比例受区位影响不大，且流入大

城市的流动人口回流比例远高于中小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说明流动人口是否回流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条件、公共服务水平等都可能影响回流。
5．2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模型( 1) 为不添加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 2) 至( 5)

为依次加入住房价格、自有住房及其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模型( 2) 、( 4) 、( 5) 的结果表明，在 1%水平下，变量住房价格的系数显著且为正，模型

( 4) 的边际效应为 0．13，即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流入地房价收入比增加 1，流动人口回流概率

提高了 13%，说明高房价挤出了当地的流动人口，促进回流，与假设 1 一致; 模型( 3) 至( 5) 的

结果表明，变量自有住房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流入地有房弱化了流动人口的回流行为，假

设 2 得到验证，从模型( 4) 的边际效应看，若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拥有自有

住房，其回流概率将降低 34%。但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的交叉项系数在 10%水平下仍不显

著，假设 3 暂时无法得到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Ｒegression Ｒesults

( 1) ( 2) ( 3) ( 4) ( 5)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住房价格×自有住房

性别

受教育水平

健康状况

0．72＊＊＊ 0．66＊＊＊ 0．65＊＊＊

( 7．32) ( 6．57) ( 6．27)

－1．80＊＊＊ －1．80＊＊＊ －1．79＊＊＊

( －16．05) ( －15．81) ( －15．79)

0．04
( 0．81)

0．22＊＊＊ 0．22＊＊＊ 0．16＊＊＊ 0．16＊＊＊ 0．16＊＊＊
( 5．72) ( 5．66) ( 4．03) ( 4．02)( 4．02)

－0．02＊＊＊ －0．02＊＊＊ －0．01 －0．01 －0．01
( －3．42) ( －3．39) ( －1．43) ( －1．47) ( －1．45)

－0．12＊＊＊ －0．12＊＊＊ －0．11＊＊＊ －0．11＊＊＊ －0．11＊＊＊

( －5．54) ( －5．43) ( －4．92) ( －4．77) (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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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 1) ( 2) ( 3) ( 4) ( 5)

年龄

婚姻状况

雇员

创业

子女数量

家庭规模

人均家庭收入

流动距离

省内流动

流动时长

人均 GDP

产业结构

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

大城市

超大特大城市

流入地、流出地所在省份

样本量

－0．01＊＊＊ －0．01＊＊＊ －0．00＊＊ －0．00* －0．00*

( －4．12) ( －3．77) ( －1．98) ( －1．69) ( －1．67)

0．24＊＊＊ 0．23＊＊＊ 0．33＊＊＊ 0．31＊＊＊ 0．31＊＊＊

( 4．57) ( 4．28) ( 5．87) ( 5．60) ( 5．62)

0．01 0．00 －0．02 －0．02 －0．02
( 0．13) ( 0．09) ( －0．42) ( －0．47) ( －0．46)

－0．25＊＊＊ －0．25＊＊＊ －0．25＊＊＊ －0．25＊＊＊ －0．25＊＊＊

( －4．27) ( －4．29) ( －4．11) ( －4．14) ( －4．16)

－0．14＊＊＊ －0．13＊＊＊ －0．15＊＊＊ －0．15＊＊＊ －0．15＊＊＊

( －5．05) ( －4．81) ( －5．40) ( －5．21) ( －5．21)

0．04＊＊＊ 0．03＊＊＊ 0．05＊＊＊ 0．05＊＊＊ 0．05＊＊＊

( 2．81) ( 2．59) ( 3．54) ( 3．36) ( 3．38)

－0．04＊＊＊ －0．04＊＊＊ －0．02＊＊ －0．02＊＊ －0．02＊＊

( －4．03) ( －4．00) ( －2．01) ( －2．03) ( －2．02)

－0．00＊＊ －0．00＊＊ －0．00＊＊＊ －0．00＊＊＊ －0．00＊＊＊

( －2．05) ( －2．41) ( －2．94) ( －3．25) ( －3．24)

0．34＊＊＊ 0．32＊＊＊ 0．36＊＊＊ 0．34＊＊＊ 0．34＊＊＊

( 5．07) ( 4．72) ( 5．05) ( 4．75) ( 4．75)

－0．08＊＊＊ －0．07＊＊＊ －0．07＊＊＊ －0．06＊＊＊ －0．06＊＊＊

( －15．86) ( －15．50) ( －13．37) ( －13．08) ( －13．08)

－0．73＊＊＊ －0．98＊＊＊ －0．73＊＊＊ －0．97＊＊＊ －0．97＊＊＊

( －11．35) ( －13．63) ( －11．11) ( －13．19) ( －13．21)

－1．22＊＊＊ －1．37＊＊＊ －1．18＊＊＊ －1．33＊＊＊ －1．33＊＊＊

( －14．82) ( －15．33) ( －13．92) ( －14．41) ( －14．43)

－0．59＊＊＊ －0．53＊＊＊ －0．62＊＊＊ －0．55＊＊＊ －0．56＊＊＊

( －10．04) ( －8．87) ( －10．30) ( －9．19) ( －9．23)

0．00 0．27＊＊＊ 0．04 0．29＊＊＊ 0．29＊＊＊

( 0．09) ( 3．95) ( 0．72) ( 4．11) ( 4．13)

0．53＊＊＊ 0．41＊＊＊ 0．52＊＊＊ 0．42＊＊＊ 0．42＊＊＊

( 7．45) ( 5．74) ( 7．13) ( 5．63) ( 5．63)

1．99＊＊＊ 1．67＊＊＊ 1．99＊＊＊ 1．70＊＊＊ 1．71＊＊＊

( 15．04) ( 11．90) ( 14．62) ( 11．82) ( 11．8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7928 7928 7928 7928 7928

注:①* p＜0．1，＊＊p＜0．05，＊＊＊p＜0．01;②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后文同。

5．3 内生性分析

本文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住房价格和回流行为间的同时因果关系，以及自有

住房和回流行为间的自选择偏差。就住房价格而言，人口聚集推动房价上涨( 陆铭等，2014;



82 人口研究 46 卷

Mussa 等，2017) ，流动人口回流有利于缓解住房市场紧俏形势，一定程度上降低住房需求，抑制

房价上涨。就自有住房而言，个体回流意愿越高，购房意愿越低( Wang 等，2020) ，在流入地购房

往往是个体选择在流入地定居的前奏，流动人口是否在流入地购房存在自选择偏差。
因此，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滞后两期住房价格和地形起伏度作为住房价格的工

具变量，选取个体是否有住房公积金作为自有住房的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 IV-Probit 回

归。理论上，个体当期是否回流并不影响滞后两期住房价格，但由于价格粘性，当期住房价格

与滞后两期住房价格相关性高。住房价格也与地形起伏度有关( 李颖丽等，2017) ，地形起伏

度越低，土地越平坦，越有利于经济活动和人口集中，从而促进住房需求，提高住房价格，并

且，地形起伏度是客观存在的，流动人口是否回流对地形起伏度无影响。本文地形起伏度的

测量借鉴了游珍等( 2018) 的结果。最后，考虑到回流并不直接影响个体是否有住房公积金，

但有住房公积金将降低购房难度，提高个体拥有自有住房的可能性，本文选取个体是否有住

房公积金为自有住房的工具变量。

表 3 两阶段 IV-Probit 回归结果

Table 3 Ｒesults of IV-Probit Model

( 6) ( 7) ( 8) ( 9)

第一阶段回归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地形起伏度

滞后两期住房

价格

住房公积金

地形 起 伏 度 ×住

房公积金

滞后两期住房价

格×住房公积金

控制变量

第二阶段回归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住房 价 格 ×自 有

住房

控制变量

样本量

－0．07＊＊＊ －0．07＊＊＊ －0．01 －0．07＊＊＊ －0．02 －0．03
( －6．37) ( －6．37) ( －0．51) ( －6．49) ( －0．63) ( －1．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100．08) ( 100．05) ( －5．01) ( 99．85) ( －4．87) ( 8．17)

0．05＊＊＊ 0．01* 0．05＊＊＊ 0．01* 0．05＊＊＊ 0．02
( 3．30) ( 1．65) ( 3．31) ( 1．92) ( 3．21) ( 1．34)

0．01* －0．01 －0．02
( 1．66) ( －0．34) ( －1．15)

0．00 －0．00 0．00
( 1．56) ( －0．91) ( 1．2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回流 回流 回流 回流

0．46＊＊＊ 0．35* 1．07＊＊＊

( 4．00) ( 1．70) ( 4．64)

－2．24* －2．03 －0．73
( －1．82) ( －1．47) ( －0．46)

－2．25＊＊＊

( －2．6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7928 7928 7928 7928

豪斯曼检验发现，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解释变量外生的原假设，异方差稳健的 D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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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得到相同的结果。过度识别检验发现，P 值为 0．66，可以接受工具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

设。弱工具变量检验方面，联合检验的稳健 F 值分别为 2015．9、7．9 和 14．7，且在 1%显著性水

平下均不为 0，一定程度上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选择滞后两期住

房价格、地形起伏度和住房公积金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根据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见表 3) ，地形起伏度和住房价格的负相关关系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下得到验证，滞后两期住房价格与住房价格则呈正相关关系，住房公积金与自有住房间

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验证。第二阶段回归中住房价格的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而

自有住房的系数仍显著为负，两者交叉项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这说明高房价推动流动人口回

流，但自有住房对回流有锁定效应，且住房价格高对在流入地有房的个体回流的促进作用较

无房的小。从模型( 9) 的系数上看，住房价格的系数约为 1．07，交叉项系数为－2．25，这说明尽

管住房价格从整体上促进个体回流，但对在流入地有房的个体的回流决策呈抑制作用。假设

1、2、3 均得到验证。
5．4 稳健性检验

本文根据以下方法检验模型稳健性。第一，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进行 IV-Probit 回归，如

表 4 所示，发现无论是否添加个体及家庭特征等控制变量，变量住房价格的系数均显著且大于

0，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的交叉项系数则显著且小于 0，而在不加入交叉项的回归中①，自有住房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Ｒesults of Ｒobustness Tests

逐步添加控制变量
( IV-Probit)

聚类标准误
( IV-Probit)

实际房价对数
( IV-Probit)

分层
Probit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1．25＊＊＊ 0．98＊＊ 1．05＊＊＊ 1．10＊＊＊ 1．07＊＊＊ 1．07＊＊＊ 0．14 0．64＊＊＊

( 33．07) ( 2．26) ( 3．77) ( 6．36) ( 2．77) ( 5．53) ( 0．56) ( 4．95)

0．17 －1．86 －1．42 －0．41 －0．73 －0．73 0．62 －1．81＊＊＊

( 0．20) ( －1．22) ( －1．08) ( －0．26) ( －0．44) ( －0．44) ( 0．41) ( －17．29)

－2．92＊＊＊ －2．21* －2．40＊＊＊ －2．40＊＊＊ －2．25＊＊＊ －2．25＊＊＊ －1．71＊＊＊

( －38．89) ( －1．83) ( －2．84) ( －3．65) ( －2．75) ( －2．58) ( －8．17)

流动行为特征 — —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及家庭

特征
— — —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入地特征 — — — — 控制 控制 控制 —
流 入 地、流 出

地所在省份
—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样本量 7928 7928 7928 7928 7928 7928 7928 7928

① 为节省篇幅，在表 4、表 6 中没有一一展示单独加入变量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同时加入住房价格

和自有住房( 不含交叉项) 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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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均显著且小于 0，这与表 3 结论一致，因此模型较为稳健。第二，用聚类标准误替换稳健

标准误，表 4 模型( 14) 和( 15) 分别展示了根据流入地所在省份和流出地所在省份聚类的结

果，各变量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与表 3 模型( 9) 一致。第三，用实际房价的对数形式测量住房价

格，结果如表 4 模型( 16) 所示，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一定程度上验证

了假设 3———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住房弱化了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此外，考虑到房价是地区层

面数据，回流行为是个体行为，本文也采用分层 Probit 模型①，结果如表 4 模型( 17) 所示，变

量住房价格的系数显著为正，自有住房的系数显著为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最后，剔除暂时回流个体，仅研究永久回流样本。受土地制度、季节性用工等影响，一部分

人口流出和回流只是暂时性的。为了更准确地识别住房对回流行为的影响，本文根据以下两种

方式剔除暂时回流样本，仅保留永久回流个体。其一，从未来居住意愿的角度识别永久回流行

为。根据林李月等( 2019) 的定义，将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住( 5 年及以上) 的个体视为永久流

动。相应的，若个体返回户籍所在地且计划居住 5 年及以上为永久回流，由于 CHFS 中仅对调

查时居住的住房为租赁或免费住房的个体询问未来居住计划，本文将永久回流定义为在调查时

常住地有自有住房或计划在常住地居住 5 年及以上②，并剔除暂时流动和暂时回流样本，仅保

留永久流动和永久回流样本进行检验。其二，考虑到暂时回流个体回流原因多是季节性用工需

求、返乡生育等，他们大多不会在家连续停留超过 1 年，本文剔除调查当年( 2017 年) 流出或回

流的个体，仅保留最后一次流动后在常住地至少停留 1 年的个体。剔除暂时流动和暂时回流个

体后，样本中在流入地有房的个体比例增加( 分别增至 36．44%和 22．95%) ，在流入地有房的流

动人口选择回流的比例下降( 分别降为 1．16%和 0．72%) 。结果如表 5 所示，剔除回流或流动意

表 5 永久回流回归结果

Table 5 Ｒegression Ｒesults of Permanent Ｒeturn

回流 /流动意愿在 5 年及以上( IV-Probit) 最近一次回流/流动时间长于 1 年( IV-Probit)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住 房 价 格 × 自

有住房

1．49＊＊＊ 1．53 1．57 0．66＊＊＊ 0．32 1．22＊＊＊

( 4．92) ( 1．53) ( 1．04) ( 4．20) ( 0．82) ( 5．77)

－4．26＊＊＊ －4．66＊＊＊ －4．64＊＊＊ －2．45 －3．04＊＊＊ －0．63
( －4．25) ( －16．47) ( －8．92) ( －1．51) ( －3．60) ( －0．27)

－0．19 －2．96＊＊＊

( －0．07) ( －5．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481 4481 4481 4481 6559 6559 6559 6559

①

②

分层 Probit 模型中，层－2 为地级市层面，仅放入主要变量住房价格，由于交叉项( 住房价格×自有

住房) 既不适合作为地级市层面变量，也非个体层面变量，因此没有加入模型。模型( 17) 仅仅作

为主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总样本中，59．21%的个体调查时在常住地有自有住房，其中，56．52%的个体无长期居住意愿，43．48%
的个体有长期居住意愿。对于回流人口，仅 6．99%的个体在常住地无自有住房，其中，有长期居住意

愿的占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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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在 5 年以下的样本后，住房价格对回流的促进作用和自有住房的锁定效应得到验证; 剔除

最近一次回流或流动不足 1 年的样本后，住房价格、自有住房及交叉项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

与表 3 中结果基本一致。
5．5 异质性分析

从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异考虑，探索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异

质性影响，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 26) 至( 29) 展示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

果。东部城市住房价格高于中西部，约为中西部城市住房价格的两倍。回归结果表明，在东

部地区，住房价格对流动人口的挤出效应不显著，自有住房的锁定作用显著; 从模型( 28) 看，

住房价格的挤出效应和自有住房的锁定作用在中西部显著。导致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东

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住房价格更高，拥有自有住房的难度更大，导

致许多流动人口“望房兴叹”，削弱了房价的挤出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相对落

后，相比在流入地无房的流动人口，高房价流入地有房者积累的财富更多、技能相对高，但

中西部城市的发展前景并不足以吸引其继续留在流入地。

表 6 异质性分析

Table 6 Ｒegression Ｒesult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东部 中西部 中小城市 大城市 超大特大城市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住房价格

自有住房

住 房 价 格 ×
自有住房

0．01 －0．05 3．01＊＊ 0．82 0．40 0．23 3．66＊＊＊ 3．33＊＊ －0．38＊＊＊ 0．45*

( 0．06) ( －0．07) ( 2．18) ( 0．36) ( 0．87) ( 0．26) ( 7．62) ( 2．00) ( －2．87) ( 1．87)

－3．28＊＊＊ －3．27＊＊＊ －3．16＊＊＊ 0．02 －3．70＊＊＊ －3．59＊＊＊ －1．69 －0．79 －3．26＊＊＊ －1．76＊＊

( －23．29) ( －10．39) ( －30．40) ( 0．01) ( －9．21) ( －4．00) ( －1．04) ( －0．31) ( －11．19) ( －2．22)

0．04 4．50＊＊＊ 1．06 1．04 －2．37＊＊＊

( 0．02) ( 5．92) ( 0．47) ( 0．32) ( －3．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735 4735 3183 3183 2115 2115 3121 3121 2628 2628

注: 由于超大特大城市子样本回归时不收敛，本文在该子样本回归中删去了流入地特征控制变量。

模型( 30) 至( 35) 展示了中小城市、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从模型

( 30) 、( 32) 、( 34) 看，自有住房的锁定效应在中小城市及超大特大城市中都十分明显，但住房

价格对中小城市流动人口是否回流的影响没有得到统计上的支持，对大城市流动人口回流的

影响为挤出效应，而对超大特大城市则表现为房价越高越能留住流动人口。从模型( 35) 看，

在超大特大城市，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系数分别为一正一负，且两者交叉项系数为负，并且住

房价格系数较大城市小，也小于交叉项系数的绝对值。这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住房价

格对流动人口回流选择的促进作用存在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城市规模小、发展滞后、房价

相对低时，房价的推力还没有显现;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房价的挤出效应逐渐明显; 但当城

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大量人口聚集，发展为超大特大城市时，房价作为信号作用于人口留迁，

生活在高房价城市的流动人口，可能通过职住分离等方式缩减住房消费，从而抑制了住房价

格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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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主要结论

本文聚焦于住房对流动人口回流行为的影响，探讨高房价是否阻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扎

根，以及自有住房对流动人口居留行为是否有锁定效应。主要结论有: ( 1) 住房价格对流动人口

有挤出效应，住房价格越高，流动人口回流可能性越高; ( 2) 自有住房存在锁定效应，若流动人口

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住房，其回流概率将显著降低; ( 3) 拥有自有住房负向调节了住房价格对流动

人口回流的促进作用，相比在流入地没有自有住房的流动人口，有房者的回流决策受住房价格

的影响较小; ( 4) 住房价格与回流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流入地地理区位和城市规模而不同，住房价

格的挤出效应仅在中西部地区显现，在东部地区没有得到数据支持，住房价格的挤出效应随着

城市规模的扩大存在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对大城市流动人口回流的促进作用最大。
6．2 政策启示

高房价既作为城市居住成本的表征，促进流动人口回流，也作为城市发展的信号，吸引流

动人口留在该地区。整体而言，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大于信号作用，但个体拥有自有住房会削

弱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因此，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城市“留人”能力，需

要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
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应正本清源，稳定房价。坚持土地管理与使用“全国一盘棋”，

探索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流动方向相挂钩的机制，即增加人口净流入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压

缩人口净流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根据人口流动调整建设用地指标，既可以稳定人口净流入

地的房价，将房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使“居者有其屋”，也防止人口净流出地成为“鬼城”。
同时应利用市场机制重新调整建设用地指标，推进土地指标跨区交易市场建设，解决流动人

口住房问题。
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应多措并举，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强政企合作，向为地区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的特定群体提供多种形式的住房激励，如“人才房”、住房补贴、住房贷款优惠

和附带条件的产权赠予等，免除流入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应完善长租房市场，向购房能力

不足的流动人口群体提供稳定且性价比高的房屋，以实现“租”能长居，让流动人口成为稳定

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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